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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 
2023 年七年级招生简章 

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《关于做好 2023 年义务

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对弘德学校

2023 年初一年级招生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学校简介 

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，2016 年 8 月

建成并投入使用，占地面积 99.8 亩，建筑面积 27588 平方米。

现有学生 2199 名；教师 139 名，引进全国名师 7 名。学校坚持

“以教师辛苦指数换取学生快乐学习成长幸福指数”理念，精进

笃行，培养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、具有国际视野、适应未来

发展的时代新人。 

做强“弘德树人”品牌，打造百姓家门口有情怀温度的学园。

做实强国文化，落实全环境育人。推行“弘德学生十五礼”，持

续开展“一对一”包干关爱行动，为低年级学生购置保温餐盒，

为毕业年级学生购置午休床，备置“兄弟民族子女就餐保温箱”。 

实施“课堂教学革命”行动，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。

强抓“双减”机遇，创新学段融合，深化分层教学，打造“生本

成长”魅力课堂，推动科技教育、智慧教育、劳动教育，“英语

绘本阅读”，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，“弘德朗读者”品牌持续擦亮。 

实施“艺体素养提升”行动，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出彩机会。

深化教体融合，打造多彩体育课程，传统剪纸一脉相承，灯笼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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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美感无限，胶南年画落地生花，时光隧道焕发光彩，长廊文化

意蕴悠长，学生获全市第二届手工艺大赛金奖、青岛市第五届运

动会空手道比赛冠军。新华社报道我校“花样跳绳‘点燃’大课

间”走红全网，跳绳在教育部《传承的力量》“七一”特别节目

播出；与墨西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18 中学共建友好学校，使跳

绳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。 

2022 年，学校获得山东省首批绿色校园、山东省卫生单位、

青岛市五星阳光校园、青岛市中小学生全面发展“十个一”项目

示范学校、青岛市教体融合示范学校、青岛市 AA 级健康校园、

青岛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校、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

系统 2022 年度优秀单位、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体育系统重大活

动先进集体、青岛西海岸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、青岛西海岸新区

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、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

称号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

初中一年级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应届小学毕业生。 

三、招生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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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珠山中路以东、两河路以西、临港路以北胶南街道所辖区

域；大珠山中路以西、疏港高速公路以北胶南街道所辖区域。具

体片区示意图如下： 

四、学位类型 

2023 年义务教育入学继续实行网上报名，根据学生户籍和

监护人住宅情况将本区新生学位类型分为 5类，按录取优先级由

高到低依次为： 

学位类型 1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一

致，均在学校片区内； 

学位类型 2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与监护人住宅房产不

一致，监护人住宅房产在学校片区内； 

学位类型 3：本区户籍儿童，落户地址在学校片区内，儿童

及其监护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内均无自有住宅房产； 

学位类型 4：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，监护人住宅

房产在学校片区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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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类型 5：符合入学条件的非本区户籍儿童，监护人在学

校片区内租房居住。 

五、报名方式 

全区公办、民办中小学继续实行招生报名“一网通办”。 

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通过本人手机下载安装“爱山东”APP，

进行注册及身份认证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信息采集、证明

材料上传和志愿学校填报等报名工作。 

“一网通办”的具体操作见网上报名指南，家长可关注“青

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”微信公众号，或通过“青岛西海岸

新区政务网（www.xihaian.gov.cn）”查询，路径如下：青岛西

海岸新区政务网首页—政务公开—政府部门与镇街信息公开—

区教育和体育局—法定主动公开内容—公示公告。 

温馨提示： 

1.报名平台在每个报名阶段的首日 0:00 开放，直至每个报

名阶段最后一天的 24:00 关闭。除补录阶段外，其他报名阶段不

以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录取依据。 

2.为避免网络拥堵，建议家长在前两个报名阶段错开报名高

峰，合理安排报名时间。在每阶段的报名信息采集时间段内，家

长可随时登录平台修改报名信息。信息采集时间截止后，系统关

闭，所登记的入学信息不再更改。 

六、入学审核 

1.本区户籍的儿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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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长需准备：公安部门核发的儿童随父母同户同住的户口簿

和儿童父母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进行审核确认，儿童户籍不与父

母同户的，需同时准备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。 

使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报名的，需准备公安部门核发的

儿童随父母、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户同住的户口簿，以及与户籍

地址一致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。 

2.非本区户籍儿童 

儿童父母一方需持有青岛西海岸新区（以下简称“新区”）

公安机关核发的在有效期之内的居住证（如儿童父母一方户籍属

于青岛市，不需要提供居住证）； 

儿童父母一方在新区的住宅类房屋产权证或在新区办理的

登记时间半年以上的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； 

儿童父母一方在新区的劳动合同、社保卡（同时提交由合同

单位为其在新区连续缴纳半年以上的社保明细）或在新区办理的

登记时间半年以上的工商营业执照； 

儿童及其父母在原籍的户口簿；儿童户籍不与父母同户的，

需同时准备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子关系。 

以上入学材料中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、社保、工商营业

执照需在有效期内且截止到 2023 年 7 月 31 日连续满半年。 

特别提示：家长需真实、准确地填报相关入学信息，如提供

虚假报名材料经查证属实的，将影响学生的正常录取，只能在补

录阶段重新报名有空余学位的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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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录取方式 

学校依据学位类型的优先级和在报名学校的排名依次录取，

录满为止。 

学位类型 1、2、4以住宅类房屋产权证办证日期的先后顺序

进行排序，当出现办证日期一致时，本区户籍以落户新区日期的

先后顺序进行排序，非本区户籍以来新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后

顺序进行排序（以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登记时间为

准）； 

学位类型 3以落户新区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； 

学位类型 5 以来新区务工或经商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

（以社保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登记时间为准），当社保

开始连续缴纳时间或营业执照登记时间一致时，以正式房屋租赁

登记备案证明的登记日期先后顺序进行排序。 

补录阶段，根据学位情况按网上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录

取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。 

八、日程安排 

（一）第一阶段 

1.报名范围：学位类型 1、2、3、4 的学生 

2.信息采集时间：5 月 20 日－6月 5 日 

3.学校审核时间：6 月 19 日—6月 20 日 

4.第一阶段查询录取结果：6 月 26 日 

（二）第二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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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报名范围：学位类型 5 的学生 

2.报名方式：报名公办学校的，家长根据房屋租赁备案地址

和各学校空余学位情况报两个志愿。 

3.报名时间：7 月 5 日—7月 8 日 

一志愿必须为正式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地址所对应的学区公

办学校，其中租赁在热点学校区域，该热点学校已无学位的，一

志愿只能为空。请家长如实选择一志愿学校，一志愿填写错误的

将直接进入二志愿的录取。同时建议家长在学生数较少的学区租

房居住； 

二志愿可根据各公办学校的空余学位情况报名（二志愿可不

受租赁地址及学校划片范围的限制）。 

4.一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：7 月 9 日 

5.一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7 月 11 日（未被一志愿

学校录取的学生，请家长关注二志愿学校的审核通知） 

6.二志愿学校审核及录取时间：7 月 12 日 

8.二志愿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7 月 13 日 

（三）补录阶段 

1.报名范围：在以上报名阶段未被录取的学生以及未在规定

时间内报名的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 

2.信息采集时间：7 月 16 日 

3.报名方式：家长在网上报名系统中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学校

进行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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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录取方式：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按网上报名时间的先后

顺序依次录取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。 

5.学校审核时间：7 月 17 日 

6.家长查询录取结果时间：7 月 18 日 

九、现场审验需提供证件材料 

（一）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提供以下材料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： 

1.户口簿； 

2.学生父母的住宅类房屋产权； 

3.学生与父母不同户的需提供学生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

子关系； 

4.小学毕业证。 

（二）非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提供以下材料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： 

1.父母一方在本区劳动合同、社保卡（验证无疑当面退还）：

“ 青 岛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官 方 网 站 ”

（http://qdhrss.gov.cn）个人自助打印最近连续缴纳半年以上

“社保明细”（不加盖水印章，但须带有校验码，便于学校验证

真伪）；或者个体经营者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半年以上的工商营

业执照，社保及工商营业执照需在有效期内且截止到 2023 年 7

月 31 日连续满半年）； 

2.父母一方在本区居住证（青岛市以外户口提供）； 

3.父母一方在本区住宅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(截

止到 2023 年 7 月 31 日连续满半年，即 2023 年 2 月开始办理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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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租赁登记备案，视为符合入学条件)； 

4.学生及其父母在原籍户口簿； 

5.学生与父母不同户的需提供学生出生医学证明以确认亲

子关系； 

6.小学毕业证。 

十、温馨提示 

1.家长到校提报审验材料时，所有提供的证件均需原件，凡

因提供虚假信息或证件而影响学生入学的责任自负，敬请理解。 

2.每一阶段网上报名截止后，学校将组织专人对报名学生所

提供的证件逐一进行二次审核，具体审核时间和地点将会通过电

话或者短信的形式告知家长，请各位家长务必保持通讯畅通。 

3.区特教中心面向全区招收智力残疾适龄儿童少年就读。适

龄视力、听力残疾儿童少年可申请到青岛市盲校和青岛市中心聋

校就读。青岛市晨星实验学校面向全市招收培智类残疾儿童少年。 

4.在规定网上报名期限内，家长可随时修改各项报名信息，

信息采集时间截止后，系统关闭，所登记的入学信息不再更改。 

5.招生工作结束后拟定于 7 月 22 日（星期六）下发录取通

知书，具体领取地点和时间以下发的短信通知为准，请家长朋友

关注手机短信。 

十一、咨询电话 

为了招生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家长如有关于新生报名的问题，

欢迎拨打招生咨询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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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咨询电话：82198893  82198809  82198890   

17685833612  13863964326  15192786180 

招生监督电话：88192020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初中部 

2023 年 5 月 10 日 


